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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出台背景



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作

为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主体，

是保障参保人员获得高质量服

务的重要支撑。

2024年9月，《国家医疗保障局

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期护理保

险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医保办

发〔2024〕21号）。

2025年9月，《辽宁省长期护理保险

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辽医保规〔2025〕

3号）



二、文件主要内容



总则：明确我市长护服务机构定点管理的基本原则，界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与经办机构的工作分工，为全流程管理奠定制度基础。

定点确定：对申请长护服务机构定点管理机构类型划分、申请准入条件、医

疗护理提供方式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构建科学的准入管理框架。

规划配置：明确采用科学统筹、按需布局的方式，按照居家护理、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三种服务类型进行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资源规划配置。

定点审核：明确长护服务机构申请定点的审核流程、审核内容，列明不予受

理申请的具体情形，并细化社会公示的标准与要求，强化审核环节的规范性

与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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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从协议履行、服务内容、服务规范、信息管理、行业自律、价格

收费、基金使用、内部管理等维度，对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出全链条运行要

求，夯实服务质量与基金安全管理根基。

服务管理：可以选择第三方机构等社会力量，明确第三方机构业务范围，建

立“派单”原则，同时界定经办机构义务与管理内容，完善服务供给保障机

制。

协议管理：明确定点机构信息变更、协议续签、协议终止、协议解除等事项

的管理要求。

监督处理方面，明确监督内容、检查方式、处理方式（含第三方机构）等，

健全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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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点管理要求



明确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及其他服务机构自愿申请成为定点长护服务

机构，条件主要包括：具备法人资格；有固定场所；配备与长护服务工作相适应

的专业化队伍和服务力量；具有符合长护服务协议要求的软、硬件设备和相应管

理制度；具备与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相匹配的计算机系统；符合长护服务

相关的收费项目和收费价格政策规定等。同时，还明确了三种服务类型下的机构

具体准入条件。



符合上述条件的机构，可自愿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出定点申请。申请机构需先

满足基础性指标要求，再以差异化指标分值高低作为纳入定点管理的核心依据。

申请受理后，经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书面审核及综合审核、社会公示，双方协商谈

判达成一致并签订长护服务协议，机构纳入定点管理。



四、退出管理要求



协议中止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重大信息发生变更且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变更申请；未按规定向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或者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供所需信息或者提供的信息不真实；对长期护理保险

基金安全或者失能人员权益可能造成重大风险；未完全履行协议被要求限期整改，

未能在限期内完成整改且经两次以上约谈仍不能完成整改；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或者协议约定的应当中止的其他情形。



协议解除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超出执业许可范围或者地址开展长护服务；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养老机构登记

证书、备案回执、营业执照等资质文件注销、被吊销、年检不合格、过期失效等，

或者营业执照变更后经营范围不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因买卖、转

让、重组等情形导致经营主体发生重大变化，严重影响协议履行等十五条相关情

形。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协议中止还是协议解除，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定点长护

服务机构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从而更好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确保长期

护理保险基金安全是医保部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参保人员共同的责任，需要

各方增进互信、相向而行，也需要定点长护服务机构加强自我管理和行业自律，

广泛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共同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健康发展。



五、执行时间

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